
慈濟大學  
學生兼任助理-教學助理  
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 

規劃說明 
 

教務處 



• 學生兼任助理之權益近來受各界關注，為研商解決兼任
助理學習 與勞動權益之定位及相關權益保障，因涉層
面複雜，自102年起研議，除邀請專家學者、勞動部等
相關部會、學校代表、大專校 院協(進)會、工會、學
生會代表開會外（摘要如下表），並廣泛蒐集學校及學
生意見，經溝通整合意見後，104/6/17訂定並發布「專
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
原則 」。 

教育部  



 
• 學生兼任助理從事協助研究、教學或相關行政工
作，具學習與勞動併存特性，與一般產業受僱者
不盡相同。 

• 自102年起持續與學生及工會溝通，並於104年4月
至5月間密集召開數次會議(104/4/8、4/10、
5/12)，進入校園蒐集意見，分別與教育部、學校
代表、教師團體、工會、學生代表及學者專家等
溝通與說明。 

• 為降低雙方認知歧異，並增進學校、師生瞭解彼
此權利義務，經共同研商，104/6/17訂定並發布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
則」。 

勞動部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勞動部〕 

• 兼任助理：指受學校僱用之學生，並
受學校或其代理人指揮監督，從事協
助研究、教學或行政等工作，而獲致
報酬者。 

• 訂定學校與兼任助理間認定僱傭關係
之參考指標，提供雙方當事參考。  

• 僱傭關係之有無，以人格從屬性、經
濟從屬性及其他法令之規定綜合判斷 。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勞動部〕 

人格  
從屬性 

1.學校對兼任助理有指揮監督、考核、管
理或懲罰處分之權。 
2.學校對兼任助理之進用、工作、報酬、
管理及終止契約等有一定 之權限或最終
決定權。 

經濟  
從屬性 

1.兼任助理之報酬與協助研究或教學等工
作有勞務對價性。  
2.報酬依學校訂定標準，不因領取報酬名
稱或經費來源而有差異。  
3.兼任助理提供勞務所生成果，非為自己，
而係歸屬於學校。 



教務處教學助理制度 

• 本校教務處推動之教學助理制度，秉持
教育精神，提供本校學生擔任課程教學
助理的學習機會，透過做中學的模式，
深化學生專業知能。 

• 基於104/6/17教育部與勞動部發布學生
兼任助理之相關原則，仍秉持教育理念，
繼續推動教學助理制度，並全面調整為
勞僱關係，並依規定納保。 



  教務處教學助理制度 
項目 內容 
規劃 繼續秉持教育理念，提供本校學生擔任課程教學助

理的學習機會，透過做中學的模式，深化學生專業
知能。 

經費類別 
及標準  

工作酬金：大學部學生工作酬金比照勞動部薪資規
定辦理，碩士生以 200 元 時薪計算，博士生以 
250 元時薪計算。每學期至多核發五個月。 
每一位教學助理每人每月工作總時數合併計算後總
計不得超過博士生44小時為限；碩士生以不超過30
小時為限；大學部學生以不超過20小時為限。  

申請方式 
 

提出申請時，由申請教師說明，如何規劃教學助理
協助事項及其所需工作時數。 

勞保、勞退 依規定辦理 
條件 本校在學本國學生、外籍生、僑生及港澳生 

（外籍生、僑生及港澳生需檢附居留證影本及工
作證影本） 



  教務處教學助理制度 
項目 內容 
TA培訓機制 維持不變 

具體作法 1.教師所欲任用的學生須符合擔任TA的資
格。 

2.完成聘僱程序後，教師始得安排TA執行
任務。 

3.如須終止契約，依勞動基準法及人事室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契約屆滿或終止契
約時，應辦理離職手續。 

簽署文件 勞動契約 

簽到退 
(工作記錄本) 
 

每位教學助理每月工作時數不超過勞動契
約第四條分配時數之上限。且每次執行任
務皆須記錄工作內容及出勤情況，簽到退
時間請詳實記至分鐘，並請教師確實監督。 


